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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8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经费的筹措 
 

 

 

  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修建新设施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进度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8 段提交的关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机构修建新设施的第六次进度报告。报告介绍自秘书

长上次报告(A/70/698)印发以来该项目取得的最新进展。 

 自上次报告以来，该设施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基本完成施工，现已处于启用

后阶段，其中包括 12 个月的保修期。余留机制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已进驻该新

设施。 

 该项目仍未超出核定预算总额，预计应急拨款余额为 455 814 美元。在整个

项目期间，特别是在施工中，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当地劳动力、材料和能力。 

 项目小组在中央支助事务厅的指导下继续密切监测该项目。内部监督事务厅

(监督厅)对施工阶段管理有效性进行了一次审计，并将评级定为“令人满意”。 

 在及时完成施工前阶段之后，施工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开始，计划持续 12 个

月。由于现场的技术困难，施工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完成。余留机制经与中央支

助事务厅和法律事务厅协商，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7 段，已开始并将继续

探讨各种选择方案，在经济上可行的情况下适当追偿因延误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

费用，并将在今后的预算报告中报告结果。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http://undocs.org/ch/A/70/698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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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在大会通过第 66/240 A 号决议后，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

分支建造一个新设施的项目于 2012 年 1 月开始。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初步批款

300 万美元，用于支付与项目概念设计阶段相关的费用。大会在第 67/244 B 号决

议中授权开展与该设施建造所有阶段有关的各项活动，并授权秘书长为该项目设

立一个多年期特别账户。大会在第 68/257 号决议中追加批款 580 万美元，从而为

该项目总共核准 880 万美元。 

2. 早先提交的五次进度报告除其他外概述了项目的支出和费用以及大会各项

要求和建议的落实情况。本报告是第六次最新进展情况报告，阐明自上次报告

(A/70/698)以来的进展情况并提供有关下列问题的最新资料：利用本地知识和能

力落实该项目、采用汲取的经验教训、减少风险、提高效率、利用资源以及最新

的支出情况和预计完工费用。 

3. 该项目为余留机制在阿鲁沙的新房舍。设施包括联合国第一所专门建造的档

案楼，用以收藏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刑事诉讼的

记录。此外还有法院楼，余留机制预计将在此审判仍然在逃的最后三名法庭被告，

他们被认为属于对 1994 年在卢旺达犯下的灭绝种族罪和其他国际罪行负有最大

责任者之列。这一庄严的设施结合了传统建筑要素和当地材料与专门技术，必将

成为该区域甚至更广泛区域内的一个地标。 

4. 该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基本成功竣工。这标志着施工阶段结束和启用后

阶段开始。余留机制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已全面启用并进驻新设施。 

5. 该项目仍未超出约为 880 万美元的核定预算，包括应急拨款。应急拨款预计

余额为 455 814 美元。由于项目现已在核定范围内交付，预计不会进一步支用项

目应急资金。余留机制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第二次报告将考虑应急拨

款的未用部分，包括涉及 2017 年预计支出的任何未支配余额，并加以报告。 

6. 自该项目立项以来，当地能力和知识一直是一项重要资产。施工阶段进一步

加强了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劳工、原材料和特色饰面都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和本区域。 

7. 在该项目中，当地知识与联合国在基本建设项目中积累的全球知识共存，全

球知识通过中央支助事务厅的不断指导传承给余留机制。该项目的经验也补充了

本组织丰富的经验教训宝库，以指导最佳做法。 

8. 迄今为止，得益于积极的风险管理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合作，该项目没有

出现安全、道德或环境风险。 

http://undocs.org/ch/A/RES/66/240
http://undocs.org/ch/A/RES/67/244
http://undocs.org/ch/A/RES/68/257
http://undocs.org/ch/A/7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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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秘书长感谢东道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没有它的慷慨付出及与项目小组的

积极协调，新设施不会存在。 

10. 该项目按最初估计将历时 5 年零 3 个月完成，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完工

(A/66/745)。尽管实际启用比最初期限提前，但由于项目时间表应会员国要求作

了订正，将期限从 5 年减至 4 年，如第五次进展情况报告(A/70/698)所述，比最

初期限少 15 个月，项目还是出现了延误。这缘于幕墙和外窗延迟交付，导致现

场进度比预期的要慢。及时装运和交付幕墙是第五次进展情况报告中确定的风险

之一。虽然这完全由承包商负责，但项目小组和中央支助事务厅仍一道与承包商

和建筑师协作，确定并实施了缓解措施，详见下文。 

11. 在编写本报告时，余留机制已开始考虑联合国现有的违约救济办法，以追偿

因建筑项目延误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 

12. 以下是自上次报告以来所开展的主要活动： 

 (a) 该项目继续受益于余留机制与东道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间的密切

合作。东道国提供的最后电力设施连接和互联网与电信连接得以在不增加联合国

费用的情况下完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为该设施

开幕； 

 (b) 坦桑尼亚承包商 Jandu Plumbers有限公司开展的建筑工程继续取得实地

进展，完成了关键的幕墙结构部分和内外装修； 

 (c) 2016 年 10 月初，测试和试运行开始； 

 (d) 测试和试运行结束之后，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实现了基本完工； 

 (e) 余留机制组织进行了迁入和进驻新房地，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进驻该

设施；目前该设施已全面启用； 

 (f) 监督厅结束了对施工阶段管理有效性的审计，给出的总体评级为“令人

满意”，并开始了对施工后阶段的审计，目前审计正在进行之中； 

 (g) 余留机制继续与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中央支助事务厅协商管

理该项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继续：㈠ 监测风险和确定缓解措施；

㈡ 吸收本地知识和能力；㈢ 采用最佳做法并借鉴经验教训；㈣ 促进利益攸关

方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和沟通；㈤ 联络邻近的机构；㈥ 加强项目的监管框架；

㈦ 实行严格的财务控制； 

 (h) 余留机制与法律事务厅、中央支助事务厅采购司和监督厅密切协调，根

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7 段，开始审查各种备选方案，以便在经济上可行的情

况下适当追偿可能因合同伙伴延误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 

http://undocs.org/ch/A/66/745
http://undocs.org/ch/A/70/698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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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余留机制新房舍 
 

 

13. 该设施是余留机制在阿鲁沙的新房舍。关键设计要素和总体项目范围仍与第

二次进度报告(A/67/696)所载内容保持一致，符合余留机制的方案目标，包括其

人员配置和业务要求。该设施围绕着一个用坦桑尼亚沿海城市坦噶当地所产石材

铺设的庭院，庭院正中种着一棵在非洲大陆许多地方象征着正义的参天大树。围

着庭院的有三栋楼，即办公楼、档案楼和法院楼。这三栋楼风格简约但用途多，

反映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余留机制应该精干和高效的设想。附件一载有基本竣工的

房舍照片。 

14. 该大院位于一个缓坡上，自然地势优越。它融入了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并参

考吸收了区域传统建筑要素，法院楼的圆锥外形和用天然石材铺成的开放庭院等

例子都体现了这一点。 

15. 该设施充分考虑到《残疾人权利公约》。整个大院，包括公共区域和所有建

筑物，都实现了轮椅无障碍通行。 

可持续性特色 

16. 该设施的设计遵守了设计和建筑业关于可持续建筑的最佳做法，设计目的是

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消耗，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长期运营费用

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 

17. 鉴于该区域全年气候温和，办公楼采用了自然通风，只有会议室和三个特等

干事办公室内设有空调。温和的气候，加上普遍采用砖石和加固混凝土建筑方法，

使该项目得以利用热质，减少对人工供暖和制冷形式的依赖，从而减少能耗。特

别是对气温有严格要求的档案楼，白天利用厚墙来收集阳光的热量，并将其自然

地储存在墙体中，以便在夜间保持建筑内气温的恒定。这一过程在白天则相反，

在太阳晒热室外空气时厚墙保护室内气温不受影响。此外，该设施配备的是节能

型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 

18. 该设施的 LED 照明系统也是节能型的。为了进一步减少能耗，档案存放库、

法院楼和每座建筑的卫生间安装了运动传感器，庭院和停车区安装了太阳能灯，

保安区周边照明安装了光电池。 

19. 如秘书长上次报告(A/69/734)所述，对这一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该报

告的结论是，预计施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环境影响。在这一阶段，承建商制定并

执行了环境缓解计划，并遵守了相关国内法规。至该项目基本完工为止，建筑师、

项目小组和东道国都没有观察到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http://undocs.org/ch/A/67/696
http://undocs.org/ch/A/6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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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项目管理 
 

 

 A. 利益攸关方 
 

项目小组 

20. 项目小组主要负责项目的全面协调和监督。自项目立项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助理秘书长兼余留机制书记官长担任项目所有人，始终积极密切地监测项目

情况。阿鲁沙分支书记官处主任和项目经理为书记官长提供协助，发挥关键作用，

协调多个利益攸关方为竣工做出贡献，监测风险，并确保联合国的规则和条例得

到充分遵守。 

21. 自 2013 年 4 月在规划阶段雇用项目经理以来，项目小组成员保持不变。这

确保了成功交付项目所需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项目小组

由余留机制现任书记官长任组长，项目经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任期，其

职责由负责管理余留机制在阿鲁沙设施的总务股股长承担。已开展了适当交接，

中央支助事务厅和阿鲁沙分支书记官处主任的技术指导将进一步加强连续性。保

修期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开始，将由一个余留机制正式工作人员小组管理，该小

组由书记官长、书记官处主任和阿鲁沙分支总务股股长组成。 

  东道国 
 

22. 余留机制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在整个项目期间一直很默

契。秘书长对该国政府及其官员的坚定支持表示极为赞赏，如果没有此种支持该

项目将不会实现。 

23. 东道国慷慨地为联合国阿鲁沙房舍免费提供了 16 英亩未开发土地，目前已

开发了其中约 5 英亩。其余未开发部分是该场址的一项资产，出于安全原因尤其

如此。此外，东道国还免费向联合国提供了一条进出通道以及水、电和因特网的

连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最后的电力设备、互联网和电信连接得以完成。对承

包商免征项目相关增值税和进口税的工作进展顺利。对分包商和联合国实行免税

的详细情况在本报告撰写时正在最后敲定。 

24. 余留机制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各方代表频繁的正式和非正式接触加强了与东

道国的合作，这包括东道国高级官员、机构代表和技术同行为此在施工阶段到场

址访问。 

25.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在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举

行的仪式上为新设施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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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利益攸关方 
 

26. 自上次报告以来，项目继续得到余留机制法律小组、档案和记录科、新闻科、

行政及安全和安保科的技术支助。此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行政司长、预

算和财政办公室及采购科也持续提供了技术支助。 

27. 联合国秘书处，尤其是通过中央支助事务厅和法律事务厅，在整个项目期间

提供了技术咨询和支助。余留机制和中央支助事务厅海外财产管理股继续每两周

联系一次，但往往以视频会议、电话会议、会晤和函件的方式保持更频繁的接触。

由于施工高峰期活动的整体强度高，当时的书记官长自 2015 年 11 月开始出席每

两周一次的协调会议，并与中央支助事务厅保持了直接联系。 

  邻近的机构 
 

28. 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4 段，余留机制继续与预计将搬迁到其新房舍

附近的其他国际组织和司法机构保持联系，这包括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非

洲联盟腐败问题咨询委员会和非洲国际法研究所。余留机制是这些机构中第一个

启用新房舍的机构，处于较早阶段的其他项目都期望分享余留机制的经验和教训。

余留机制仍将致力于在邻近的项目向前推进时继续展开这类讨论，以期尽力在经

济、高效、安全和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协同效应和促进合作。 

 B. 治理和监督 
 

  监管框架 
 

29. 余留机制制定了内容丰富的监管框架，以指导项目活动，并促进一致性和监

督。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通过了更多的治理文书，包括一项索赔程序，

并借鉴中央支助事务厅发布的全球建筑项目管理准则，对综合项目手册等其他文

书进行了修订。 

  风险登记册 
 

30. 监督厅发现，已有适当措施到位来在规划和施工阶段确定、评估和沟通风险

和缓解措施。项目团队继续定期更新在项目初期阶段制定的风险登记册，以纳入

项目期间出现的新风险，并继续根据可能会影响已查明风险的情况变化，对其进

行审查。 

31. 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6 段，在施工阶段，项目团队增列了技术、合

同、业务和财务风险，并制定了缓解措施。风险登记册持续受到监测并与利益攸

关方分享。 

  审计 
 

32. 根据大会第 67/244B 号决议，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排定了三个阶段的审

计流程，直到完工后紧接的施工后阶段。项目的第一次正式审计侧重于施工前阶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http://undocs.org/ch/A/RES/6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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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规划和治理，上次报告(A/70/698)就此进行了报告。第一次审计提出的包括

对采购建筑咨询服务的评论意见均为表示满意的意见，并且审计中未发现重大或

普遍存在的缺陷。所提四项重要建议均已结案。 

33. 2016 年 2 月 16 日完成的第二次审计侧重于施工阶段的管理效力。总体结果

被评为“满意”。项目管理被评为令人满意，原因是余留机制建立了适当的控制

措施，以：(a) 监测施工进展情况，并向高级管理层定期提供最新情况；(b) 管理

与利益攸关方的关系，以确保项目符合期望。监督厅还发现，对在采购程序方面

与建筑承包商互动的控制总体上令人满意。所提两项建议在审计结束之前均及时

结案。 

34. 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审计，涵盖完工后紧接的项目施工后阶段。 

 

 四. 报告所述期间取得的进展 
 

 

 A. 施工进度 
 

35. 在 2016 年年初完成档案楼、法院楼和办公楼一层的上部结构后，承包商完

成了所有剩余工作，包括内部和外部装修和饰面；电气和给排水构件，供暖、通

风和空调系统及灭火系统的安装；外部工程，例如排水系统；电气和信息技术设

备的管道和电缆；周边围栏的安装；庭院景观美化，包括在庭院中心移植那颗大

树。 

36. 如秘书长上次报告(A/70/698)第 50 段中所述，该项目继续面临可能会影响项

目时间表的风险，其中有些在联合国控制之外，即便项目团队制定了缓解措施也

仍可能发生。这样的风险之一就是进口物资的延迟交付。 

37. 幕墙(外窗)的交付中就出现了这种风险。幕墙是项目的一个复杂的结构性构

件，在办公楼中占有显著地位。它包括多个相互依存并有先后顺序的部件，由位

于四个国家的三个不同公司制造。各部件必须在达累斯萨拉姆切割和(或)组装，

并运往阿鲁沙安装。根据施工合同独自负责幕墙的承包商聘请了一名分包商来设

计、获取和安装幕墙。 

38. 承包商于 2016 年 2 月底告知余留机制和项目建筑师，分包商已订购幕墙。

然而，余留机制在 2016 年 4 月获悉制造方面出现延误，而且后来因此造成幕墙

关键部件的运输也出现延误。 

39. 到 2016 年 8 月底，除玻璃百叶窗之外，办公楼幕墙的所有部件都已抵达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除玻璃百叶窗之外，办公楼幕墙的安装工作到 2016 年 9 月

为止进展顺利。这些剩余部件在 10 月初抵达，随后在办公楼安装。 

http://undocs.org/ch/A/70/698
http://undocs.org/ch/A/7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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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达到实质性完工所要求的测试和调试阶段于 2016 年 10 月初开始并持续到

2016 年 11 月，以便数个专业安装公司和分包商能够最后敲定测试结果文件和证

书并将其提交建筑师核查。 

41. 秘书长报告(A/66/754)中所界定的并经大会在其第 A/64/240B 号决议中核准

的整个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交付。承包商于 2016 年 12 月 4 日将该场址正式

移交给联合国，工作人员则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进驻新房舍上班。 

42. 随着项目实质性完工，项目施工阶段结束，转而进入进驻后/缺陷保修责任

阶段。该阶段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开始为期 12 个月，在此期间承包商必须完成

所有微小的未完成工作或按联合国或代表联合国的他方的通知修补所有工程缺

陷。承包商必须纠正的现有缺陷或完成的微小未完工事项清单是在实质性完工验

收过程中产生的。 

 B. 继续吸收本地知识和能力 
 

43. 项目团队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5 段，继续努力在执行项目时吸收本

地知识和能力。 

44. 吸收本地元素一直是该项目自早期规划阶段以来的一个关键特征，并持续得

到大力彰显，如选定了 Jandu Plumbers 有限公司这家信誉良好的坦桑尼亚公司作

为承包商。该承包商设在阿鲁沙，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具有超过 50 年的经验，

并非常了解当地常见的设计和施工做法，熟悉本区域运输、进口及劳动力和材料

采购。它部署了约 200 名熟练工和临时工，包括来自阿鲁沙和邻近社区的许多妇

女。它的经验一直是该项目的重要资产。 

45. 该项目所用的所有原材料，包括水泥、沙石和木材，都来自本地。多种饰面，

如坦噶石、石灰石和木材这些特征性元素，来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不同地区。

庭院里的那棵作为项目核心标志的大树也来自当地。该设施在设计上尽可能考虑

了当地的运作和维修做法，并通过在办公大楼采用被动通风等方式在总体上减少

了需要维护的设备。 

 C. 经验教训 
 

46. 根据大会第 69/276 号决议第 7 段，并为实现第 70/258 号决议第 6 段的目标，

项目团队继续借鉴了，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非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总部等其

他基本建设项目施工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47. 本报告所述期间借鉴的相关经验教训包括： 

 (a) 遵守中央支助事务厅全球建筑项目管理准则，特别是在实质完成阶段和

施工后阶段方面； 

 (b) 就项目的所有方面与东道国开展合作； 

http://undocs.org/ch/A/66/754
http://undocs.org/ch/A/64/240B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http://undocs.org/ch/A/RES/69/276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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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整个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保持项目团队的连续性； 

 (d) 在利益攸关方和风险所有人之间维护和推进严格和透明的沟通计划； 

 (e) 在施工期间避免改变范围； 

 (f) 尽早联系设施管理服务部门并制订维护要求； 

 (g) 适当考虑重复利用现有家具和设备； 

 (h) 记录该项目本身的经验教训和源自其他项目但在该项目中借鉴的经验

教训。 

48. 此外，该项目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这将有益于目前和今后开

展的其他基本建设项目。下文列出了项目团队确定的一些帮助项目圆满完成的最

佳做法： 

 (a) 在可行的情况下，应考虑在内部进行概念设计。鉴于项目启动往往是一

个缓慢的进程，内部设计可以带来财政节余、缩短项目工期，并有助于从一开始

就促进所有利益攸关方对项目的主人翁意识； 

 (b) 当地业者能成为项目的一项强大资产，必须雇用当地建筑顾问和建筑承

包商。举办关于联合国采购问题的研讨会能有助于确保国际及当地承包商具有关

于采购程序的必要知识，以展开有效竞争； 

 (c) 联合国、承包商及其分包商之间应酌情举行联合会议，审查订购、交付

和安装的状况，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延误风险，并确定和制定缓解措施； 

 (d) 如有必要，一名联合国协调员应在现场协调安装联合国设备的主要承包

商和其他承包商开展工作。这将有助于尽量减少对每个承包商施工的干扰； 

 (e) 尽最大可能重复利用现有资产可实现费用节余； 

 (f) 应认真考虑行使延期损害赔偿的时间选择，但不妨碍保留酌情这样做的

权利。 

 D. 施工后阶段 
 

49. 实现实质性完工后，余留机制进入施工后阶段，并且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起

已进驻各大楼。 

50. 正如秘书长上次报告所述，在现场施工开始后不久，当时的书记官长设立了

一个专门的工作组，以确定和协调确保实质性完工后及时和有效启用新设施所需

的所有行动。工作组由当时的书记官长、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行政司长、项

目团队、前南法庭的安全、信息技术、一般事务和采购主管、项目经理、余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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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阿鲁沙的行政和法律干事组成。工作组还接受中央支助事务厅的技术指导和

支助。 

51. 随着搬迁日期的临近，当时的书记官长还在工作组内设立了一个专门工作

队，以领导实地最后的技术和实际行动。 

52. 工作组推动实现了为新房舍确定和转移可重复使用资产，牵头开展了必要资

产和装备的采购，确定了最终用户及其要求，规划并在很大程度上实施了工作人

员、档案和资产的搬迁，并协调了联合国负责的技术设备的安装。监督厅在对项

目的第二次审计中肯定了工作组发挥的积极作用。 

  搬迁 
 

53. 搬迁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到 12 月 5 日如期顺利进行。所有工作人员、必要

的设备、数字档案和图书馆都搬到新房舍，并且一切运行良好。定期向余留机制

的工作人员告知搬迁所有阶段的情况，并通过全体会议和以书面形式向其提供指

导。除其他外，这一过程涉及余留机制以前办公室的家具和设备打包、家具和设

备的安装和敏感记录的安全转移。对于搬迁至关重要的是余留机制信息和通信技

术设备的成功转移和安装，这些设备将余留机制阿鲁沙、海牙和基加利办公室连

接到同一个平台。 

54. 由于技术和安全要求，实物档案的转移将在 2017 年初为期五周的时间里分

阶段进行。在搬迁之前，档案仍安全地留在余留机制以前的房舍中。 

  从建设项目到建筑物管理的过渡 
 

55. 项目经理向在阿鲁沙的余留机制行政机构的关键工作人员实行全面移交，以

确保顺利过渡以及在随后的设施运行和维护中知识的连续性。作为移交进程的一

部分，负责管理新房舍的小组收到一份运营和维护手册。该手册包括：微小未完

工事项和工程缺陷清单；所有设备、工程和系统的测试和调试结果；系统和设备

用户手册；专业安装者证书，例如有关消防和灭火系统的专业安装者证书；制造

商的维护建议和要求；保修和维护协议；正式盖章图纸；所使用材料的详情以及

所有供应商和制造商的联系方式。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了有关该设施主要系统的培

训和指导。此外还移交了钥匙和备件。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总务干事就任缺陷保

修责任期该项目的指定协调人。 

 

 五. 项目时间表 
 

 

56.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余留机制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了

在阿鲁沙分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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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于为余留机制阿鲁沙分支建造新建设施一事，项目于 2012 年 1 月开始，

初步估计为期 5 年 3 个月，2017 年第一季度进驻(见 A/66/754)。如秘书长报告

(A/67/696)所述，应大会要求，项目期限后来缩短为 4 年，比原定时间缩短 15 个

月。 

58. 按照这一订正时间表，项目在完成施工前阶段的所有活动后进入第四年。根

据建筑合同和项目进度表(见 A/69/734)，建筑工程预计自 2015 年 2 月 27 日起的

12 个月内完成。 

59. 然而，秘书长上次报告预计实际完工要到 2016 年 5 月，原因是地形误差、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更替以及随之而来的质量管理问题，致使进度放慢。该报告还

提醒说，项目仍然面临可能进一步影响进度的风险，包括交付周期较长的材料的

运输和交付可能出现延误。 

60. 幕墙的交付中就发生了这种延误风险。虽然这一延误联合国无法控制，但余

留机制立即主动寻求解决办法。从 2016 年 4 月问题浮现开始，余留机制： 

 (a) 协助承包商制定行动计划，根据幕墙的制造和交付时间，安排安装次序； 

 (b) 与承包商一起作出安排，协助直接联系各国的不同部件供应商，力求加

速生产； 

 (c) 提供后勤协助，通过空运物品来加快交货时间； 

 (d) 与承包商和分包商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由当时的书记官长主持召开了几

次会议； 

 (e) 继续向东道国介绍情况，并争取对方提供适当援助； 

 (f) 协助确定临时措施，让内部装修继续进行。 

61. 余留机制对施工阶段进展放缓感到遗憾。它继续与中央支助事务厅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一道，尽力快速完成工程，同时按要求保持项目的范围、质量标准、安

全要求和监督机制。必须指出，实现实质完成和进驻的时间大大早于起初估计的

2017 年第一季度这个设定完成日期。 

62. 附件二为项目订正进度表，其中考虑了上述情况。 

 

 六. 订约承办事务 
 

 

施工合同 

6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项目小组继续管理建筑承包商 Jandu Plumbers 有限公司

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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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如秘书长上次报告所述，由于意外出现地形误差，导致施工阶段从一开始就

停工 38 天，因此 12 个月工期的施工合同期限从 2016 年 2 月 28 日推至 2016 年 4

月 6日。由于这一误差不能归咎于承包商，建筑公司的合同完工日期也相应推延。 

65. 此后，因承包商提议更换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合同完成日期从 2016 年 4

月 6 日改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系统更换后能效评级更高，区域内也有全面售后

服务，而且对联合国没有额外费用。尽管更换系统对联合国有益，也获得批准，

但联合国必须在建筑师评估之外，对拟议的更换进行独立审查。这一额外审查拖

延了承包商的订购程序，因此联合国批准把合同完成日期从 2016 年 4 月 6 日延

长到 2016 年 5 月 16 日。改进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订购虽然延迟，但未影

响施工现场总的实际进展或施工节奏，因为审查期间施工从未停止，更换的部件

只在项目后期阶段才需要。 

66. 然而，项目未能按 2016 年 5 月 16 日的合同完工日期如期完工，主要是由于

如本报告第四节所述，承包商交付该设施的幕墙(或外窗)时出现严重延误。从合

同完工日期延迟到实质完工日期的责任在承包商，这可能导致要适用某些支持联

合国的违约救济措施，包括延误损害赔偿。 

67. 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7 段请秘书长在经济可行的情况下，追回因错误和

拖延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联合国打算酌情行权要求索赔来追回费用，索赔

结果将在今后关于余留机制预算的报告中报告。 

68. 在这方面，余留机制同法律事务厅和中央支助事务厅就若干因素，包括采取

行动的时间进行了协商。经商定，余留机制不应在项目实质完成之前援引延迟损

害赔偿条款，以免联合国进驻和使用该设施的时间再度延迟。因此商定最好在项

目施工后阶段评估任何违约救济措施。 

69. 2017 年 1 月，联合国通知承包商，在联合国评估任何延误损害赔偿和向联合

国顾问支付与该延误相关的额外费用之前，将扣留实质完工付款。截至起草本报

告时，联合国与承包商正在就此进行讨论。 

建筑服务合同 

7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项目团队继续管理与设在英国牛津的建筑工程咨询公司

“Ridge and Partners LLP”签订的全面建筑服务合同。该公司就该项目与设在坎

帕拉的分包咨询公司“FBW 建筑与工程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伙关系。 

71. 在施工阶段，建筑师在其驻地监督队协助下，提供施工管理和现场监督服务。

他们监测施工进度，确保工程符合设计和质量规格，审查承包商提交的材料和工

作方案，评估承包商提出的变更订单和更换，并建议向承包商临时支付款项。 

7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建筑设计合同进行了三次修正。第一次修正把施工期

延长了 38 天，原因是上文提到的地形误差引起延误，此处联合国不承担任何费



 A/71/753 

 

13/18 17-00847 (C) 

 

用。第二次修正让建筑师更多地亲临现场，提供更多服务，费用上限暂定为 65 000

美元，只用于加快实质完工进度所需的服务，包括为此更多地在现场评估和审查

关键施工活动，确定实质完工战略，并提供每日进度更新。第三次修正把施工阶

段延至 2016 年 4 月 6 日之后，以便提供建筑设计服务，费用上限为 124 200 美元，

直至实质完工。 

73. 根据全面建筑服务合同，建筑师应在缺陷保修责任期内提供多种服务，包括

检查整修清单的完成情况、审查操作和维护手册、编写建筑性能评估报告。在责

任期结束时，他们将就联合国最终是否接受工程提出建议。 

 

 七. 项目支出和费用 
 

 

74. 项目核定的预算总额为 8 787 733 美元(包括 1 050 371 美元的应急经费)。项

目实现实质完成时未超出核定预算。下列各表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实

际支出和项目余下期间的预计支出、2013 年至 2017 年的实际支出和预计支出(不

包括应急金)、应急金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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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3 年至 2017 年支付和承付款项(不包括应急金) 

(美元) 

说明 核定数 a
 

支出 

2017 年 1 月至

项目完工期间

的预计支出 e
 支出共计 

应由应急金

支付的款项 调拨 

应由应急金

支付的订正

款项 2013 年 

2014 年实际

支出(按 2014

年财务报表) 

2015 年实际

支出(按 2015

年财务报表) 

截至2016年12

月31日的2016

年临时付款 

2017 年需支

付的 2016年

承付款项 

 a b c d e f g h=(b to g) i=(a-h) j k=(i+j) 

            一. 施工 e
 6 365 887  —  2 912  1 104 044  4 416 024  261 113  833 218  6 617 311  (251 424) —  (251 424) 

二. 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             

建筑设计费 b
 636 589  —  399 222  77 470  174 308  135 572  189 200  975 772  (339 183) —  (339 183) 

项目监督和管理 c
 635 800  155 919  143 172  154 582  159 200  —  —  612 873  22 927  (22 927) —  

差旅费 d
 99 086  12 396  54 475  59 092  —  — —  125 963  (26 877) 22 927  (3 950) 

 小计，二 1 371 475  168 315  596 869  291 144  333 508  135 572  189 200  1 714 608  (343 133) —  (343 133) 

 项目费用总额(不包括应急金) 7 737 362  168 315  599 781  1 395 188  4 749 532  396 685  1 022 418  8 331 919  (594 557) —  (594 557) 

 

 a A/67/696 号文件附件二所载核定预算。 

 b 系雇用一家外部建筑设计咨询公司编写详细施工文件、履行施工管理职责和承担正式建筑师责任的费用。 

 c 系雇用一名项目经理对项目活动进行日常管理和协调的费用。 

 d 反映工作人员为向项目提供技术援助而往返于纽约、海牙和阿鲁沙之间的差旅费。 

 e 相当于合同中 2015-2016 年预算未付款、而将在 2017 年付款的部分。 

 

 

http://undocs.org/ch/A/6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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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金拨款和支出 

表 2：2013-2017 年期间应急金拨款和支出细目 

(美元) 

说明 核定应急金 a
 

应急金支出 应急金余额

共计 2015 2016 2017 共计 

 a b c d e=(b+c+d) f=(a-e) 

       一. 施工 b
 954 883  251 424  251 424 703 459 

二. 建筑设计和项目管理 c
       

建筑设计费 95 488 64 272 85 711 189 200 339 183 (243 695) 

项目监督和管理 — — — — — — 

差旅费  — — — 3 950 3 950 (3 950) 

 小计，二 95 488 64 272 85 711 193 150 343 133 (247 645) 

 共计 1 050 371 64 272 337 135 193 150 594 557 455 814 

 

 a A/67/696 号文件附件二所载应急金核定拨款。 

 b 按施工费和建筑设计费的 15%计算。 

 c 建筑设计师：修正 2，金额 65 000 美元；修正 3，金额 124 200 美元。 

  应急金使用情况 
 

75. 根据其他基本建设项目的经验教训和行业最佳做法，大会核准了一笔 1 050 371

美元的应急金，相当于该项目估计费用的 15%。 

76. 预计应急金支出共计 594 557 美元，这比秘书长上次报告的估计数 315 696

美元增加了 278 861 美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出现以下额外需求：(a) 因进度放

慢，延长了项目监督和管理；(b) 根据上文所述第二次和第三次合同修正，需增

加和延长建筑设计服务并相应增加费用，以加速实质完工，并因应进度放慢而延

长建筑师服务，直至实质完工。 

77. 这些支出符合业界最佳做法，也符合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即应急金是一笔特

定预算拨款，用于尽快解决项目风险带来的费用影响，而无需拖延项目和请求增

加资金。在修正合同之前，项目团队与法律事务厅和中央支助事务厅密切协商，

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考虑了以下情况： 

 (a) 所作修正完全符合联合国采购导则。修正所涉货币价值符合原合同中

2013 年费率下的费项； 

 (b) 其他办法不适当，包括在施工关键阶段重新投标和使用内部资源，因为

这除其他外可能带来项目的专业责任方面的潜在问题； 

http://undocs.org/ch/A/6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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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应急金的使用仍在拨款总预算范围内，也在应急金预期用途范围内。 

78. 截止实质完工时，项目应急金预计余额 455 814 美元。应急金中未使用的部

分，包括与 2017 年预计支出有关的未支配余额，将在余留机制 2016-2017 两年

期预算执行情况第二次报告中加以考虑和报告。 

79. 鉴于该项目已按核定范围交付，预计不会进一步支用项目应急金。 

有效分配资源 

80. 根据大会第 70/258 号决议第 4 段，秘书长一直承诺以最有效的方式分配资

源，力争提高效率。这有助于确保该项目在总预算范围内完工。 

81. 按照基本建设项目的最佳做法，变更单应保持在最低限度；为此，本报告所

述期间颁布了六项变更单，大多涉及根据实际现场条件进行的微小调整。因为有

抵消变更单费用的节约机会，所以颁布的变更单无一导致项目费用增加。此外，

所有变更单都遵循项目团队采用的程序，严格遵守《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和

《联合国采购手册》的规定，并纳入了监督机制。 

8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余留机制还继续积极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

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合作，重复利用现有资产，因而节约了费用，提高了效率。

国际刑事法庭的资产转移在报告期内完成，其清理小组的工作也已结束。自阿鲁

沙分支开设以来，余留机制自国际刑事法庭收到了价值 780 万美元的资产，其中

560 万美元对应的是具体用于新设施的资产，包括办公室家具、办公设备、安全

和信息技术设备。 

 

 八.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83. 请大会注意到本报告。 

  

http://undocs.org/ch/A/RES/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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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余留机制阿鲁沙新房舍设计效果图，2014 年 

余留机制阿鲁沙新房舍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实质完工时的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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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项目进度表 

 

 

Project Schedule for the New Fac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idual Mechanism for Criminal Tribunals, Arusha branch (as of December 2016)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Tender for construction contract

Contract negotiations, award and 

mob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nterior fit-out

Occupancy

Legend:

  SG Report A/70/698

  Actual Progress

Occupancy

2015 2016
Activity

2014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阿鲁沙分支新设施项目进度表(截至 2016 年 12 月) 

秘书长报告(A/70/698) 

实际进度 

进驻 

活动 

建筑合同招标 

合同谈判、批出和动员 

施工和内部装修 

图标 

进驻 


